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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中瀛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关于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出具“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审

计意见”的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

 

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导致会计师发表无保留加强调事项段意见的基本情况 

  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接受深圳市中瀛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委托，对公司2020年度的报表进行了审计，并出具了带强调事项

段的无保留审计意见的苏公W[2021]Ａ700号审计报告。会计师发表了如下审计意见及

说明： 

1、如审计报告所述，中瀛鑫公司主营业务处于停滞阶段，目前主要从事项目的维

护业务；中瀛鑫公司无法偿还诉讼案件的债务，法院申请冻结中瀛鑫母公司的银行账

户和母公司的部分应收账款、长期应收款，中瀛鑫公司被列入失信执行人名单，实际

控制人陈文明被列入失信执行人名单，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； 

2、截止2020年12月31日，中瀛鑫公司短期借款2,411,218.59元，逾期； 

3、如审计报告所述，中瀛鑫公司对陈文明的债务提供担保，由于陈文明无法及时

偿还债务，法院判决中瀛鑫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 

  公司已在财务报表附注充分披露了财务的改善措施，但其持续经营能力仍然存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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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不确定性。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。 

二、董事会关于审计报告中所涉及事项的说明 

   公司董事会对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

留意见之审计报告予以理解，现对相关事项进行如下说明： 

公司拟通过以下措施改善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： 

1、做好已完工项目的维护工作，力争实现应收款正常回款； 

2、加强企业管理，合理控制费用成本，保证公司有序运营； 

3、积极培育新项目，促进公司转型，形成契合公司未来可持续发展方向的经济增

长点。 

三、董事会意见 

   公司董事会认为：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根据公司基本情况，本

着客观、真实、严格、谨慎的原则，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，

董事会表示理解，该报告客观严谨地反映了公司2020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，董事

会正组织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管等人员积极采取有效措施，消除审计报告中带强调事

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对公司的影响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深圳市中瀛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1 年 4 月 26 日 


